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所)碩士班實地工作須知 

 

104.2.25 一零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04.03.11 一百零三學年度第六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5.4.20 一零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05.05.16一百零四學年度第九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6.5 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06.12一零五學年度第十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9.18經 106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11.04一零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12.9一百零八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2.24經 108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實地工作目的學習整合理論與實踐，發展進階社會工作專業
能力。 

第二條 實地工作實施方式： 

一、 實地工作資格與條件：碩士班研究生若未曾修習社會工作概
論，或無社會工作專業相關全時實務經驗一年以上者，需修
習社會工作概論，但不列為碩士班畢業學分。碩士班實地工
作總時數，不得少於 160小時。 

二、 實地工作安置程序： 

（一）以研究生自行徵詢機構為原則：研究生自行徵詢實習機構
取得同意，再由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認定是否為
本系認可之機構。 

（二）學生須與指導教授(生活導師)討論確認實習計畫後，填具
實地工作申請表，送本會審議後，由本會發文至該實地
工作機構，完成申請與安置手續。 

（三）現正服務於社會福利機關（構）之學生，得准予於原機關
（構）實習。 

（四）學生若有特殊理由須於實地工作中途變更機構，需徵得本
會與機構同意後辦理。 

（五）實地工作安置完成後，原則上不准變更。如有特殊情況，
依本會會議決議辦理。 

第三條 本系實地工作機構資格標準如下： 

一、 符合法規資格之公私立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和其他相關機構
或團體。 

二、 具有足以勝任督導之社會工作或相關專業背景之督導人力。 

三、 有能力提供學生在直接服務或間接服務等專業知能的學習資
源與學習機會。 

四、 在進行實地工作時，不應由原機關（構）之同事、部屬或本



系碩士班仍具學籍之學生擔任實習督導。 

第四條 實習地工作指導： 

一、 實地工作之督導應由本系各實地工作開課教師與該實地工作
機構協同進行。 

二、 學校督導於實地工作期間每隔週至少督導一次為原則。 

三、 任課教師應經常與機構保持聯繫，實習期間應親赴各機構瞭
解學生實習狀況。 

第五條 學生職責與權益： 

一、 遵守社會工作專業倫理。 

二、 前置作業：依本系安置流程辦理，於規定時間內申請，逾期
不予受理。 

三、 遵守機構規定：實地工作期間學生應遵守機構相關人事規
定，準時到班。因故必須請假時，應同時向機構、學校督導
老師提出正式請假，事後應補足時數。無故缺席二次(含)以
上者，或未請假亦未補時數者，本階段之學分不予計算。 

四、 學生於實地工作期間應依任課教師規定接受督導，於當學年
5月 15日之前提出成果報告申請，於兩週內完成實地工作書
面及口頭報告，以作為成績考核之依據。 

五、 為促進研究生之自我瞭解與成長，研究生得請求參閱本人之
實地工作評量表，並與開課教師討論之。 

六、 實地工作費用：實習期間各項費用由學生自理。特殊情形得
提本會討論決議辦理。 

七、 學生權益維護：實地工作期間所發生之相關問題，學生應主
動向學校督導老師報備，以維護個人權益。相關權益之申訴 

得依規定向本會提出申訴，以維護個人權益。 

第六條 為提高實地工作教學品質，本會得不定期召開實地工作教學
研討會議，邀集開課教師、研究生及機構督導商討實地工作
教學改進事項。 

第七條 本須知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
亦同。 

 


